更正内容

对智慧住建（二期）信息化建设项目（项目编号：JSZC-320200-JZCG-G2026-0042）招标文件第五章“评标方法与评标标准”第二部分“评标标准”中“二、评分标准”作如下更正：
一、项目人员配置情况（9分）
（一）新增“项目技术负责人（2分）”。原文无此项，现增加为第2.2项，原“2.2 项目组成员（7分）”序号顺延为2.3。更正后内容如下：投标人为本项目配备项目技术负责人一名，该技术负责人具有国家软件资格考试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、系统分析师、系统架构设计师证书或计算机、软件工程、电子信息或信息系统相关专业副高及以上职称证的，每有上述一种证书得1分，最高2分，得满为止。须提供相应有效证书扫描件。
（二）原“项目组成员（7分）”改为“项目组成员（5分）”。除项目经理和项目技术负责人外，其他项目组成员具有国家软件资格考试如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、系统分析师、系统架构设计师、信息安全工程师、网络工程师证书或计算机、软件工程、电子信息或信息系统相关专业副高及以上职称证的，每提供一张证书得1分，最高5分。（同一个人具有多种证书的只计算一次，不同的人提供同一种证书均可得分）。
二、演示（原15分，更正为12分）
4.1 投标文件特征码雷同性分析（原3分，更正为2.5分）
演示文件制作机器码、文件创建标识码、标书上传IP、远程解密IP、文件下载IP及机器码的智能比对分析功能。具备文件制作机器码雷同性分析功能得0.5分，未演示不得分；具备文件创建标识码雷同性分析功能得0.5分，未演示不得分；具备标书上传IP雷同性分析功能得0.5分，未演示不得分；具备远程解密IP雷同性分析功能得0.5分，未演示不得分；具备文件下载IP及机器码雷同性分析功能得0.5分，未演示不得分。
4.2 市场主体社团分析（原3分，更正为2.5分）
演示投标人抱团亲密度分析、招标人与投标人关系分析、中标人与招标代理关系分析、邀请招标单位亲密度分析、社团写真分析等功能。具备投标人抱团亲密度分析、能够通过算法识别可疑项目及可疑投标人功能得0.5分，未演示不得分；具备招标人与投标人关系分析功能得0.5分，未演示不得分；具备中标人与招标代理关系分析功能得0.5分，未演示不得分；具备邀请招标单位亲密度分析功能得0.5分，未演示不得分；具备社团写真分析功能得0.5分，未演示不得分。
4.3 智能辅助评标分析（原3分，更正为2.5分）
演示技术标雷同性分析（含图片OCR、PDF文字提取、文本相似度比对）、商务标错误雷同性分析、分项清单定额组成雷同性分析、投标文件编制异常分析、公司名称异常分析等功能。具备技术标雷同性分析（必须包含图片或PDF文档OCR识别，以及文本相似度比对）功能得0.5分，未演示不得分；具备商务标错误雷同性分析功能得0.5分，未演示不得分；具备分项清单定额组成雷同性分析功能得0.5分，未演示不得分；具备投标文件编制异常分析功能得0.5分，未演示不得分；具备公司名称异常分析功能得0.5分，未演示不得分。
4.4 转包违法分包大数据分析（原3分，更正为2.5分）
演示投标价格分析、专家打分倾向性分析、异常流程分析、异常人员分析、转包及违法分包分析等功能。具备投标价格分析功能得0.5分，未演示不得分；具备专家打分倾向性分析功能得0.5分，未演示不得分；具备异常流程分析功能得0.5分，未演示不得分；具备异常人员分析功能得0.5分，未演示不得分；具备转包及违法分包分析功能得0.5分，未演示不得分。
4.5 招标投标统计报表（原3分，更正为2分）
演示中标候选人技术经济信用得分分析、本外地企业中标率分析、民营国有企业中标率分析、大中小型企业中标率分析等功能。具备中标候选人技术经济信用得分分析功能得0.5分，未演示不得分；具备本外地企业中标率分析功能得0.5分，未演示不得分；具备民营国有企业中标率分析功能得0.5分，未演示不得分；具备大中小型企业中标率分析功能得0.5分，未演示不得分。
三、项目方案（原54分，更正为57分）
5.2.4 招投标活动监管子系统详细设计方案（原6分，更正为9分）。更正后该子项的考察内容不变，仅调整评分档次如下：
方案完整，科学合理，设计清晰详细，完全符合本项目需求，上述6项方案均完整提供，且其中2项及以上采用AI/机器学习技术（包括但不限于大语言模型、深度学习、知识图谱等）实现的，得9分；方案完整，科学合理，设计清晰详细，完全符合本项目需求，上述6项方案均完整提供的，但未采用AI/机器学习技术的，得7分；方案较完整，科学合理性较强，设计较清晰详细，能够符合本项目需求，能够提供上述5-6项方案的，得5分；方案完整性、科学合理性、设计的清晰详细程度等只能基本满足要求，能够提供上述1-6项方案的，得3分；未按要求提供方案内容或无方案的，均不得分。
除上述更正内容外，招标文件其余内容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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